
目  票之此;

 作者:
 論文;

 本研究旨在

 比較該兩國

 我國專科及職校教育目標之建議參考。

 本研究採歷

 則僅限制在

 ，在日本則

 一、對技職教育相關學制改革而言一一

口應貫徹「普通教育」與「技職教育

□應簡化現行之技職教育體系為「高職

 二、對技職教育相關法令而言一一

口應另訂「教育基本法」以補充憲法

 □應速頒「技職教育法」以取

 曰應加強「技職教育課程標準」的研究與修訂。

 三、對技職教育目標而言一一

 口應修訂「教育宗旨」。

 □應增訂「技職教育目標．」。

 曰應修訂「高職教育目標」。

 倒應修訂「專科教育目標」。

所建議修訂前後我國技職教育目標之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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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緝論

第一節研究機動

本研究係因為下列事件之論述及報導而引

 一、中央研究

 紛吱之極。高

 對象。但目前思

註一)，他同時建議數點作法，其中首要兩

 □由教育部邀

 象)，教育人士會商，確訂各類學校的目標。

 □簡化目前的高

制，使其能配合社會確切的需求

 二、依據民國

 ，將開放辦學績

 學技為主。設科

 五專已成既定

 三、依據民國

 建議教育當局體

 不足的事實，勿

 教班，以免造成

 生名額」之既定

報考五專之趨勢，難怪私立高中、高

 四、依據民國

 分成二部制，修

 試升讀其他五專

 者發給畢業證書

 。黃委員同時建

 合，發揮有自

-36 ?



 之逐年「擴

 專彈性學制」的建議，無寧凸

 五、日本在

 似，均為源

 校申，採職

 養職業能力

 儘相同，值得探討。

 六、日本之

 立)，課程

 之不足，反

 雙軌學制」

 擴充五專

第二節研究目的

 本研究擬達成下列研究且的:

一、就我國技職教育的演進探討專科及職

 二、就日本技職教育的演進

 三、比較中、日兩國技職教

 四、依據比較結論試提

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研究限

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如下:

 一、全部採用

 二、依據上

 供建議。

本研究在實際作業過程中預估將遭遇下列限制

一、有關日本的文獻一律參閱以經翻譯

 二、由於日

 含技術學院

? 37 ?



 取材上僅限定

 國之綜合高中)。

 三、日本的短

 故非屬技職教

 技職教育體系

 後兩年而未予單獨討論。

第四節名詞解釋

 本研究所使用名詞，

 一、技職教育

 ̂i^al    E

 育)之解釋為

 員(檢驗步驟

 練之技能;其

 產工作之上

 中後但不包括

 業生所實施的高職及五年制專科教育而言。

 二。職業學校

 學校法」所設

 似綜合高中凡

 般均包含在高

中等教育程度的職業學校(日本指高等學技

 三、專科學校

 技法」所設

 專科學校依招

 高申畢業生為

 以後所接受之五年一貫

 四、教育目

 教育活動所應

 應分途並進的

 析而列舉者應

? 38 ?



 應涵蓋「教育宗旨」、「教育目的」等含意。

 五、技職教育

 所應導循之方

 技職教育目標

 則專指其「高等專門學校」及

? 39



第三章我國的技職

、

 第一節政府遷台前的技

 。清末民初的技職教育目標

 □清光緒廿

 年，張之洞

 列有三級實業

 使將來能從

 魏目標。

 □民國二年八

 定:「以教授

 接近現行之職業學校教育目標。

 曰民國十一年

 或高中兼設職

 」之名稱改為

部仍以從事農。工。商業等就業預備為主要目標

 、國民政府成立後的技職教育目標

 □民國廿一年

 自民國十一年

 範學校及各類

 該法第一條部

方針，以培養青年生活之知識與生產之

 □民國廿二年

 訂於同年八月

 職業學校為實

 列各項之訓練

知能;紛增進職業道德; ^)啟發創業精神

? 40 ?



 另該規程第

 教育目標如下列:

 10初級職業

 2，高級職

 ，並培養其向上研究之基礎。

 、行憲後的技職教育目標

 冉民國卅五

 由國民政府

 發展國民之

 國行憲後之

標則尚延用民國廿三年三月公佈之

 □我國的專

 教育，故僅

 學校得採用

 佈「專科學

 ．奠定其成為技職教育體系的重要一環。

第二節政府遷台後的
 ̂^r《乙"祐"

 、九年國教實施前的技職教育目標

 □民國卅四

 消殖民地式

 方針，以培

 遷台，部痛

 推展職業教育，以配合經濟建設需要。

 □民國四十

 業職業教育

 學校，對整

 訓練」方式

 立工業教育

全省八所示範高工，率先實施單位行業訓練課

 曰民國五十毛

 ""…-一41 ?



 事職業學校課

 用之職業知識

 確認初高級職業學校之訓練重點為:

 1．初級職業學

 2．高級職業學

 ，並須兼顧基本理論之講述。(註十二)

 、九年國教實施後的技職教育目標

 H民國五十七年

 停辦。民國五

 民國七十年為

 級職業學技課程標準

 □民國六十五

 一條條文為:

 能，培養職業

 之職校教育宗

 學校規程得之

 之規定，實施下

 動習慣。4．陶冶公民

 曰民國六十五

 一條條文為:

 技術，養成實

 於各類課程暨

 理人才」(註十

 科暫行課程暨設

 標可尋。(註十七)

 匈民國七十五

 」以取代原來

 修訂高工職校之

 標，除應注重人

 職業道德。2，

 我發展之能力

 訂，唯整個「

? 42 ?



 技法」第

 規定之職教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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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日本的技職

第一節二次大戰前

 一、明治時期的技職教育目標

 □明治時期的

 等教育之機

 次頒佈的教育

 ，依據「學制

 西元1879年

 等中學科」

 」，一面實

 育令」，該法

 學校，及職工學校等。

 □西元1885年

 中學校分為

 年公布「高等

 程」，規定

 實施職業陶冶

 配合，均以培養職工為目的

 曰西元1899年

 校令」及其有

 、商船及職業

 程」，前者對

 明各職技教員之養成要

 凹西元1903年

 」及「公私

 之設置、入學

 私立專門學技

? 44 ?



 註廿四)

 二。大正時期的技職教育目標

 □西元1914

公私立職業學校均可獲致補助。

 □西元1920

 」及「各類

 業所需之技能

 之種類，將原

 內。

 綜合上述可知

 雙軌」就是指

 的的五年制中

 再加上實施

 學上設有農

 學毆，此為傍

 ，反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戰

第二節二次大戰後的技職教育目標

 一、戰後日本教育的改革

 二次大戰後

^^
 /入

 '|i第一時期

 ，經過盟軍司

 職、認可令」

 年4月第一次

端的國家主義之教育方針，此為戰

 □第二時期

 訂各項嶄新教

 校法」及「產業教育振

 曰第三時期

 位，為配合戰

? 45 ?



 ，終能使日本之教育新制走向更充實的境地。

 。教育基本法所揭棻的教育宗旨

 □西元1947

 ，共十@條，分

 、「男女合技

 「教育政策」等要項

 □依據上述

 成為和平國家

、富於自主精神且身心健康之國民。」(註廿七

 曰西元1947年

 公佈若干教育

 例法」、「文

 法」等等，從

 將戰前的雙軌學制改為單軌學制。

 、高等學校的教育目標

 □西元1947年

 學校教育」的

 身心之發展

 文所謂「技職

 無不包含，另

 □又依據上述

 須達成下列各項教育目標^ (註廿A)

 1．發展擴充中學教

 2．基於對社會

 並熱練專門性的技能。

3．培養對社會更深廣的理解與健

 日日本戰後新

 之「高等學校

 1947年公佈之

 該要領並經

 修訂，一般包

 類別)兩部份

一化一



 中必修為3

 (以夜間部為

 ̂948年2月

 畢業生及其

入「定時制」課程，此亦部日本

 由上述可知

 修制度，但

 採分科選修

 獨校」，把

 普通高校」

 咬有漸增的

 示。(註廿九)

附表□日本高等學校類別發展情

 三	"""度"一
 卜日召禾口	35	4
 	40	4,849	1
 	45	4,798	1
 	50	4,^23	1
 	51	4,960	2
 	52	4,999	2
 	53	5,069	2
 	54	5,135	2

 	日@	5,208
 資料來源:「日本教育

p.72.

 四、高等專門學校的教育目標

 □西元1962年

 門學校」之有

 之五專學制)

 等學校延長兩

? 47^



 養中級技術人材

 學藝、培育職業上所必備之能力」。

 □因日本的高

 程分析，可發現如下之特色:

 1．以工業技職教育為主，實

 2．課程結構包

 別重視技術專

 以上)，以提高學生之技術水準。(註三十)

 由上述可知，日

 策，以補救現行

 最近也在研究

 造之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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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此較研究

 經由上述第

 其特色及差

 目標等要項比較之，以期作為歸納結論之依據。

第一節國家局勢

 經由中、日

 性地位;就

 亡之急，對

 更居於瀕陷淪

 口政府遷台

 年及民國廿

 國發展技職

 通教育」分道揚鑣之「雙軌學制」的原則。

 口政府遷台

 展所需技術

 九年外，並

 與職業教育

 改變而更移，技職教育體

 、日本

 □二次大戰

 ，部陸續頒

 教育為主而技

 1920年代)。、

 □二次大戰

 藍本的「六

? 49 ?



 節團所作教育

 學校中，亦部將

 日本為因應經

 立一支技職教

 前「雙軌制」之趨勢。

第二節技坷哉茗[育相關法

 欲探討中、日

 或條文探討之

 我國始自清光

 分述如后:

 一、我國

口政府遷台前

 1．奏定學堂章程(癸卯學

 2，實業學校令:民國二年公布。

 工新學制系統改革令:民國十一年公布。

 4．職業學校法:民國廿一年頒布。

 三職業學校規程:民國廿二年公布。

 6．中華民國憲法:民國卅六年公布。

 7．專科學校法:民國卅七年公布。

 □政府遷台後

1．高工單位行業訓練課程:民國四十四年起試行

2．各類職校課程標準:民國五十三年第一次

3．各類職校課程標準:民國六十三年第二次

 4．職業學校法:民國六十五年修正公布。

 5．專科學校法:民國六十五年修正公布。

 6．職業學技規裡:民國六十七年修正公布。

 7．專科學校規程:民國六十七年修正公布。

 8．五專工科課程標準:民國七七二年公布。

9．高工職校課程標準:民國七十五年第三次

 二、日本

? 50 ?



 □二次大戰前

 1．教育令:西元^879年(明治^ ^年)公布。

 2，改正教育令:西元^880年公布。

 3．實業學校規程:西元1893年公布。

 4．徒弟學校規程:西元^894年公布。

 5．實業學校令:西元^899年公布。

 6．專門學校令:西元^903年公布。

7．實業教育費國庫補助法案修正案:

8．修正實業學校令:西元1920年(大正

 □二次大戰後

1．教育基本法:西元1947年(昭和廿

 2．學校教育法:西元^947年4月公布。

3，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:西元^947年首

 4．高等學校

 正公布，西元

 1978年第五次修正公布。

 5．產業教育振興法:西元19

 6．學校教育法部份修正:西元^962年公布。

7．高等專門學校學習指導要領:西元

第三節技職教育目標之比

 就上節中、日

 者在我國為憲

 教育基本法

 四項比較如后。

 一、教育宗旨的比較

 □我國:依「

 道德，健全體格，科學及生活智能。

 □日本:依「

 社會之一份子

 ，身心健康之國民。

? 51 ?



 二、職教宗旨之比較

 H我國:依「職業

 以教授青年職業智能，培

 □日本:依「學

身心之發展，以施予高等普通及專門教育為目的

 三、職教目標之比較

 □我國:依「職

業學校法」第一條之規定，實施下列各項教

 1．充實職業智能。

 2．增進職業道衙。

 3．養成勞動習慣。

 4，陶冶公民道德。

 5．鍛鍊強健體格。

 6，啟發創業精神。

 □日本:依「學技教育法」第四二條規定:

 1．基於將在社會

 熟練專門性的技能。

2．養成對社會更深廣的理解與健全

 四。專科教育宗旨之比較

 臼我國:依「專科

 以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，養成專業人才為宗旨。

 □日本:依「學

 單將高等學校延

 養中級技術人員為主之職教機關」。

綜合上述，可歸納中。日兩國技職教育

? 52 ?



 附表口中、日兩國技職教育目標比較表

日

本

曰

 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，自

 治精神，國民道德，健全體格，科學

 及生活智能。

 教育應以完

 和平國家及

 與正義、尊

 責任，富於

 民。

 職業學校，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五八

 條之規定，以教授青年職業智能，培

 養職業道德，養成健全之基層技術人

 員為宗旨。

 高等學校，

 上，順應身

 通及專門教育為目的。

職教目標

 職業學校為實施職業教育之場所。依

 職業學校法第一條之規定，實施下列

 各項教育與訓練: 1．充實職業智能。

 2．增進職業道德。3．養成勞動習慣。

 4．陶冶公民道德。5．鍛鍊強健體格。

 6．啟發創業精神。

 兀基於將在社

 序個性決定將

 性的教育，熟練

 2．養成對社

 判斷力，確立完整的

叫透妃育目標

專科教育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五八條

 之規定，以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，養

 成專業人才為宗旨。

 不單將高等學

 等學校與短期

 一貫制為培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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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五章結論與建;

第一節結論

基於上述章節之比較研究，本研究可歸納下列結

 、就國家局勢對學制改革之影響而言

 口中、日兩國在

 制亦產生巨大的

 陷，使各類教育

 投降，整個教育

 、三、三、四」新學制。

 □我國在政府遷

 礎，及至政府遷

 系的發展尤為蓬

 育」併行的雙軌

 徹底改變為「單

我國之五專)，才又有逐漸回復「雙軌學制」

 曰綜合上述，可

 至於就形態而言

 相當於我國五專

三專等課程，體系複雜而目標不明確，有

 、就技職教育相關法令而言

 □在我國係指中

 專科學技規程、

業教育振興法、．高等專門學技及高等學

 □我國的「憲法

 包合其中，但僅

 本法」中，該法

 針」、「教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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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曰我國的「職

 係獨立於一

 「畢技教育

高等學校」。第五章為「大學

 蚵日本除利

 謀產業教育

 學校等所實

 度方面教育

 職教育有效

 是否有必要通過類似法案以促

 。就技職教育的目標而言

 叫中、日兩國

 國民道德、身心

 □我國的「職

 ，而日本之

 應身心之發展

 專門教育係以

 之發展，並非以培養基層技術人員為宗旨。

 曰我國的「職

 與職業智能

 為基層技術人

 教育目標在順

 確立完整的個

的教養」與「熟練專門性的技能」並重的作法。

 回我國的「專

 業人才為宗旨

 以培養中級技

 述法條上均僅

 中不足之事。

第二節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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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上節之比較研究結論，本研究擬提出下列

 、對技職教育相關學制改革而言一一

廿應貫徹「普通教育」與「技職教

 「雙軌學制」

 能充分培養經濟

 同時又促進「

 之影響，曾一

 育」於「普通

 」，以培養中

 單軌學制」之不足。．

曰應簡化現行之技職教育體系為高職加二專課程。

 我國目前之技職

 應用科學與技

 畢業生修業五

 年"，其招生對

 本研究建議作法如下:

1，取消三專學制，將績優者升格為學院，

 2:五專課程採

 分段修業或連

書，並取消頒發五專證書，以力求目標

 3．輔導績優公

 課程，此種規劃主要目的如下:

 山舒解目前高職招生不足之困境。

 (2)增加高職畢業生之升學二專之機會。

 (3)提昇高職之師資、設備水準。

 (4)鼓勵高職之熱心辦學而具有成效者。

 由上述可知，

 )，其二為專科

 職課程，其二

 職課程，亦可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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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圖□簡化後之我國技職教育體系圖

 、對技職教育相關法令而言一一

臼應另訂「教育基本法」以補充憲法

 依據王家通教

 加以規定的一

 ，一方面使憲

 註卅一)而我

 ，故有另頒

 旨、教育原則

 教育行政等。

 □應速頒「技職教育法」以取代

 我國現行之「

 」或所訂頒之

 意高職與專科

 ，將「職業學

 本為例，他以

 無所不包，其

 」的雙軌併行

 何銜接?各階段

 是否應予簡化

 教育法」中給予明確地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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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曰應加強「技職教育課程標準」的研究與修訂。

 目前規範我國

 但觀歷次「課

 ，以現代科技

 標準」才剛公

 立常設之「技

 形是每三~五年部修

 、對技職教育目標而言一一

 口應修訂「教育宗旨」。

 我國「憲法」

 尚難望其能對

 以配合憲法之

 尊重個人的價

 代他國民應有

 為目的。

 前述研議，以

 主要內容。

 □應增訂「技職教育目標」。

 我國目前尚未

 行「職業學校

 自難望其能作

 育應承襲義務

 意願之自由選

 職業發展的潛能為目的。

 前述目標或可

 擬議中「技職

 曰應修訂「高職教育．目標」

 我國現行之職

 ，因其採單獨

 基層技術人員

 育目標」作下

 職業準備之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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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養，以培養健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目的。

 因應修訂「專科教育目標」

 我國現行之

 法，故缺少與

 該專業人才

 制專科課程

 專業選擇，以

 以培養健全

 育目標。

 綜合上述，

 比較如附表目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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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曰建議修訂我國技職

 L	一
 	^教育文
 l	神，自
 ̂教育宗旨

 		教育宗旨	現 	一 	 			^
 		^技職
 l	｜
 			化
 			專

 			

	 ̂職教
 	業智

 	健全
 	職業
 	所，依
 l	定，實
 	1．充實
 ̂職教目
 	3．養
 	44陶冶
 	5．

 	6
 『	專科教
 ̂專科教育
 ̂目標(五專

 二惠、三專)60



附註

 註一:吳大

 頁9。

 註二:同上

 註三:顯柏

 版頁80 o

 註四:同上頁66 0

 註五:楊朝祥

 ．頁209 0

 註六:邱兆

 月初版頁3 ~ 4 0

 註七:教育

民國60年影印丙篇「教育概況

 註八;同上頁374 0

 註九:同註七乙篇頁45 0

 註十:同註七乙篇頁45 ~ 51。'

 註十一:黃

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

 註十二:周談

 頁3^7 0

 注十三:教

 修訂頁15 Q

 、．十四:同上頁^7 0

 註十五:同上頁1。

 註十六:教

 民國72年1月。

 註十七:教

 民國65年6月。

 註十八:教

 民國75年2月。

 6兄



 註十九:林本

 版頁137  o

 註二^ ^同上頁^38 0

 註廿一:徐南號

 年3月頁^0 ~ 1^ 0

 註廿二:同上頁98^99 0

 註廿三:同註十一頁89  0

 註廿四:同註廿一頁144 ^p l^^ 0

 註廿五:同註廿一頁2^4^~ 2^7 0

 註廿六:劉焜

 初版頁1 ~ 2  o

 註廿七:同上頁6。

 註廿八:同上頁2^9 0

 註廿九:王家

 7月初版頁1^6 0

 註三十:同註廿六頁279 ^刃9。

 註卅一:同註廿九頁65 0

參考書目

 二吳大猷著:教

 二顧相岩編著

 毛楊朝祥編著:技術

 興邱兆偉著:技

 版。

 毛教育部教育

 年影印乙、丙篇。

 不黃嘉勝撰:

 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74年6月。

 六周談輝著:中國

 八教育部技術及職

 內教育部公布

 民國72年1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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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教育部公

 65年6月。

 丰教育部公

 國75年2月。

 幸林本著

 莒徐南號著

 3月。

 茜劉焜輝著

 版。

 丟王家通著

 7月初版。

 去聯合報:民國76年2月3日，第二版。

 辛中央日報:民國76年2月16日，第四版。

末教育資料文摘:民國76年4月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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